
量的衍生金融工具（不包括套期工具），应当在首次执行日

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同时调整留存收益。

第十七条  对于嵌入衍生金融工具，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应从混合工具分

拆的，应当在首次执行日将其从混合工具分拆并单独处理，

但嵌入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难以合理确定的除外。

对于企业发行的包含负债和权益成份的非衍生金融工

具，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的规定，在首次执行日将负债和权益成份分拆，但负债成份

的公允价值难以合理确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在首次执行日，对于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第24 号——套期保值》规定的套期会计方法运用条件的套

期保值，应当终止采用原套期会计方法，并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24 号——套期保值》处理。

第十九条  发生再保险分出业务的企业，应当在首次执

行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6 号——再保险合同》的规定，

将应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相应准备金确认为资产，并调整

各项准备金的账面价值。

第三章  列报

第二十条  在首次执行日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首

份年度财务报表（以下简称首份年度财务报表）期间，企业

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31号——现金流量表》的规定，编报资产

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附注。

对外提供合并财务报表的，应当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

在首份年度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内对外提供中期财务报

告的，应当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32号——中期财务报告》

的规定。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财务报表

项目金额的变动情况。

第二十一条  首份年度财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上年度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列报的比较信息。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发生

变更的，应当对上年度比较数据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列报要

求进行调整，但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对于原未纳入合并范围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应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在上年

度的比较合并财务报表中，企业应当将该子公司纳入合并范

围。对于原已纳入合并范围但按照该准则规定不应纳入合并

范围的子公司，在上年度的比较合并财务报表中，企业不应

将该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上年度比较合并财务报表中列示

的少数股东权益，应当按照该准则的规定，在所有者权益类

列示。

应当列示每股收益的企业，比较财务报表中上年度的每

股收益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4 号——每股收益》的规定

计算和列示。

应当披露分部信息的企业，比较财务报表中上年度关于

分部的信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5 号——分部报告》的

规定披露。

财政部关于取消外国会计师事务所

在中国境内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行政许可收费的通知

（2006 年2 月2 日  财政部财会〔2006〕7 号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深圳市财政局：

根据《注册会计师法》，外国会计师事务所需要在中国

境内临时办理有关业务，须经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批准。根据《行政许可法》，自本通知发布之

日起，取消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临时执行审计业务

的行政许可收费。

财政部关于政府收支分配改革后事业单位会计核算问题的通知

（2006 年 5 月25 日  财政部财会 [2006 ] 10 号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高法院，

高检院，解放军总后勤部：

为适应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需要，根据《财政部关于印

发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的通知》（财预【2006】13 号），

现将事业单位有关会计核算调整内容通知如下：

一、事业单位应在“财政补助收入”科目下设置“基

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二级明细科目，并在二级明细科

目下按照《2007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

科目”的 “项”级科目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二、事业单位应在“事业支出”科目下设置“基本支

出”和“项目支出”二级明细科目，并在二级明细科目下

按照《2007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的“款”级科目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同时，事业单位应设置“财政拨款支出备查簿”，逐笔

等级每一项财政拨款支出的具体情况，并反映每个会计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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